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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学习成绩部分，以研究生院公布的首修规格化成绩为准，

满分为 100分。 

（2）科研成果部分，首次参评国家奖学金研究生的科研成果

认定时间为：研究生入学以来至当年度国家奖学金评审的科研成

果认定截止日期，可累积计分。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按照“计

分明细”中不同的计算方式换算得到科研最终得分，满分为 100

分。 

（3）综合测评部分，分为行为规范、活动参与、组织能力三

个部分的加分和违规违纪的减分，按照“计分明细”中的计分方

式计算后得出，满分为 100分。其中，行为规范和组织能力得分

由学生代表通过民主测评产生。学生代表由学院评审委员会委派

相应年级的学生干部 10 人以及随机抽选的普通学生代表 10 人，

共计 20 人组成，全程参与民主测评过程。民主测评代表的产生

和测评过程严格保密，杜绝拉票作弊等行为，民主测评过程接受

学院评审委员会监督。参评研究生所提交的证明材料认定时间为

前次所获奖学金的评审认定截止时间后至当年度国家奖学金评

审认定截止日期。 

（4）若参评硕士研究生在硕士阶段曾获得过校教育基金会

奖学金、至善奖学金等者，获奖所使用的科研成果不可重复申报

使用；参评博士研究生在博士阶段曾获得过校教育基金会奖学

金、至善奖学金等者，获奖所使用的科研成果不可重复申报使用。 

（5）不同学历阶段研究生总分计算方式如下： 

 






